
様式第５９号の２（第７条関係）

来窗口办理手续的人

住  址

姓  名

　　　□　所得证明
　　　年一年间的所得

     

　　　□　市县民税课税证明

　　　年一年间的所得
     

        □　评价证明（未标明税额） 年度评价额 份

       □    公课证明（指税费证明  标明税额） 份 
         
  　□  房地产证明（证明土地上无房屋） 份

　　但仅限如下所示的房地产可开证明。
① 土　　　地　　　　 彦根市 町 番地

② 房　　　屋 彦根市 町 番地

 ③ 归 所有的一切房地产

　　　□　纳  税  证  明
　　　　年度纳税额 份

    针对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～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份

　使用目的（为何需要）

致∶彦　根　市　长

受  托  人

住　　　址

姓　　　名 印章

      

　　　备注）若是法人为委托人，印章则指已在法务局有办理登录手续的代表人公章。
　　　　　到窗口来办理证明交付申请手续的人，请一定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材料。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 月    日

年度

 法人(事業年度）

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 固定资产课税台帐记载事项证明

年度评价额

份

份

授权委托书

就下列证明，我现同意将上述人士作为代理人，委托申请与领取的权限。

　※请依需要在符合项目的□中打「レ」符号。


